
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「(單一領域)消費者保護微學程」科目規劃表，第 1 頁，共 1 頁 

111學年度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「消費者保護學士微學程」科目規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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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及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學程至少須修畢 12學分，其中至少須有 1門非學生主系之專業科目，方可取得「微學程結

業證明書」。 

二、本校學生除法律學系(含雙主修、輔系)學生外，均得修讀本學程。 

三、如為全學年課程，學生應修習上下學期，且成績均及格，學分數才予以承認。 

 

※ 本表業經 111年 5月 11日法律學院暨法律學系 110學年度第 2次課程聯席委員會討論通過在

案。 

 


